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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土资源部门如何做好庭前应诉准备
3

杨春祥
(日照市国土资源局 ,山东 日照　276824)

　　近年来 ,随着国土资源部门执法力度的不断加

大 ,有关非法占地、非法采矿等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

诉讼案件呈上升趋势 ,国土资源部门如何做好开庭

前的应诉准备工作已经十分必要。为此 ,笔者根据

多年信访监察工作的实践经验 ,总结出在国土资源

行政应诉中应重点抓好的几个环节。

1　认真研究起诉状副本

全面了解案情查看起诉状副本 ,明确起诉人基

本情况及诉讼请求 ,掌握“三何”(何人起诉、因何起

诉、有何请求 ) ,对照法律法规看法院是否有案件管

辖权 ,原告起诉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 ,是否符合“复

议前置”规定等 ,如存在以上问题 ,应及时向法院提

出 ;查明原告对案件争执的热点、焦点 ,确定答辩重

点 ;认真分析研究原告起诉的理由和事实依据是否

正确。起诉状一般存在 3种可能 :一是起诉状中引

用法律法规错误。如某村民起诉某县局 ,称经该局

行政处罚某村民非法占地 ,他依据的是《土地承包

法》,而实际在承包地里搞非农业建设适应的是《土

地管理法》。二是起诉状中认定的事实错误。如把

商品房用地变为宅基地 ,把工业加工用地变为养殖

场用地 ,把出让用地变为划拨用地等等。三是起诉

状所阐述的事实及适用的法律基本正确。

2　全面核实案情

查阅案卷 ,了解案件处理全过程 ,重点审查证

据、定性、适用法律法规及办案程序 ,对全案情况做

到心中有数 ,仔细审查自己的具体行政行为有无过

错。在行政诉讼中 ,作为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

原告提起诉讼 ,一般都有明确的诉讼请求。因此 ,在

诉讼准备阶段 ,国土资源部门必须针对原告在起诉

状中要求人民法院变更、撤消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

“回头看”。如果原告对国土资源部门作出具体行

政行为的事实和证据提出不服 ,国土资源部门就要

检查自己依据事实所作出的行政决定、行政处罚证

据是否真实可靠 ;查看各类书证、物证、视听资料、证

人证言、当事人陈述、违法实事的认定结论、勘测笔

录和调查笔录等 ,不仅要查看其内容是否真实可靠 ,

还要查看其收集证据的途径是否合法有效。如果原

告对国土资源部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所适用的法

律、法规条款存在异议 ,国土资源部门应重点检查具

体行政行为是否存在适用法律、法规错误 ,或对法

律、法规条文的理解有无错误等情况 ;查找有关法

律、法规 ,认真领会其含义 ,对原则性规定要掌握相

关司法解释或上级国土资源部门的批复、答复及相

关实施细则 ,对政策性强的案件要掌握相关的政策

规定。如果原告对国土资源部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

程序上的问题提起诉讼 ,国土资源部门应重点检查

具体行政行为是否违反法定程序或超越职权、滥用

法条等问题。如 :是否存在应该在处罚前进行听证

告知而没有进行听证告知 ,应该出示执法证件而没

有出示等现象 ;调查取证程序是否符合法定程序 ;国

土资源行政审批是否在法律、法规规定的时限内办

结 ; 对照案卷核对有无漏洞 ,案卷是否规范 ,发现问

题要在法规许可的范围内适当采取补救措施 ,等等。

3　慎重确定应诉人选

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的规定 ,被

起诉的国土资源部门应由法定代表人即国土资源部

门行政负责人出庭应诉。国土资源部门行政负责人

因事不能出庭 ,可委托他人为诉讼代理人。被确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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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诉讼代理人的应诉人员在接受法定代表人的委托

后 ,应办理《授权委托书》提交人民法院 ,方可行使

代理人的权利义务 ,参与诉讼活动。作为诉讼代理

人 ,至少应该能够做到“六个善于”:一是善于听 ,即

倾听原告每一轮发言提出什么事实、证据 ,引用哪部

法律、哪一具体条款 ,说明什么问题 ;二是善于答 ,要

有理有据、层次分明地回答问题 ;三是善于进 ,即要

针对原告在辩论中的谬误 ,排列主次 ,逐步反驳 ,步

步紧逼 ;四要善于防 ,针对原告的诉讼请求和提问 ,

运用事实、证据以及国土资源方面法律武器进行申

辩 ,使自己不致于无所适从 ,畏难退却 ;五是善于结 ,

要运用形式逻辑中的演绎法、归纳法等 ,阐明国土资

源部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公正性、合法性或归纳

出原告申诉书有哪些错误的结论 ;六是要善于应变 ,

即在辩论时要能迅速地抓住辩论中可能出现的问

题 ,运用大量有力的事实、证据予以申辩。

由于国土资源工作涉及面宽政策性很强 ,应诉

人除了要具备较为全面的法律知识和一定的辩论技

巧外 ,还必须具备扎实的国土资源管理专业知识。

因此通常委托本部门或法制部门的工作人员或专兼

职国土资源法制员为诉讼代理人。

4　形成应诉意见

行政应诉人员在全面调查掌握案情的基础上 ,

可及时提请召开案情集体研究讨论会议。案情集体

研究讨论会议应由国土资源部门行政负责人、原具

体行政行为的部门负责人及承办人、应诉人员参加。

通过研究讨论 ,一方面要对现已调查清楚的案件事

实予以确认 ,哪些是需要行政机关坚持的 ,哪些不能

继续坚持 ,哪些是原告无理起诉而需要反驳的 ,都要

一一明确 ,为下一步应诉做好充分准备 ;另一方面要

对收集的证据予以重新审查。只有证据确凿 ,事实

清楚 ,程序合法 ,才能在应诉中立于不败之地。

5　精心制作答辩状

精心制作答辩状 ,收集整理好有关材料。国土

资源部门被起诉后 ,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

讼法》的规定 ,应在收到人民法院起诉状副本后的

10日内 ,向人民法院提交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有关

材料并提出答辩状。撰写答辩状应注意把握以下几

点 :一是要依据事实和法律 ,说明原具体行政行为的

合法性 ;二是揭示对方诉状中的矛盾 ,请求人民法院

全面了解案情 ,依法审理 ;三是有针对性、合情、合

理、合法地阐述答辩理由和意见。当然 ,如果国土资

源行政行为确实违法的 ,也应当正视自己的失误不

能避而不谈 ,或者无理强辩。答辩状写好后 ,就应着

手收集相关的证据材料、法律依据和法律文书等材

料 ,只有这样 ,才能在庭审阶段中占据主动 ,直至胜

诉。

沂源县小型矿山整合工作稳步推进
2006年以来 ,沂源县按照上级要求 ,对全县县级发证的矿山企业存在的矿权分散 ,采矿规模小、开采方

法落后等突出问题进行了集中的矿山企业整合 ,将 50余处矿山企业整合为 23处 ,沂源县已由 2005年底的

100处矿山企业整合压缩到目前的 78处。工作中 ,一是根据市场对矿产资源的需求形势和全县的矿产资源

实际分布状况 ,在对各矿山企业实地调查走访 ,全面分析研究的基础上 ,按照科学规划、统筹兼顾、合理布局、

规模办矿的原则 ,认真制定了《沂源县小型矿山整合实施方案》,确定了全县的矿山企业整合目标 :到 2007

年 4月底前关闭年生产能力小于 6万吨的小型矿山 ,关闭铁路、重要公路两侧和城市规划区可视范围内等禁

采区内所有露天开采的矿山 ,关闭不符合规划、影响大矿生产安全的矿山 ,使全县矿山总数压减 20%。二是

通过政府引导、市场运作、平等有偿、择优扶强、依法组建的办法 ,本着就近、自愿的原则 ,进行合理的整合。

如该县南麻镇原有砂石开采企业 26家 ,其中年设计产量达 3万立方米以上的企业只有 2家 ,其余 24家年实

际产量均在 1万立方米以下 ,由于布局乱 ,规模小 ,产量少 ,效益低 ,各自为战 ,导致资源利用率非常低 ,同时

也不利于统一管理。该县按照《沂源县小型矿山整合实施方案》要求 ,将这 26家企业整合为 12家。通过整

合 ,使保留的企业达到了生产经营规范、资源开采有序、节约利用资源、符合安全生产和环保的要求。三是不

断加大矿业秩序治理整顿力度 ,使证照不齐全的矿山企业得到及时停产整顿 ;破坏、浪费矿产资源现象得到

有效制止。通过集中整合 ,使全县矿山企业开发走上规范化开采、规模化经营、科学化管理的路子。

(刘乃林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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